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

“优秀会员单位”“优秀造价工程师”“优秀招标采购专业人员”“优秀监理工程师”“优秀勘察设计工程师”考核认定管理办法
为客观评价会员单位年度发展成效与创新履职表现，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激励广大会员和工程咨询业从业人员创先争优，增强协会的活力，提高我会的凝聚力，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发展，经研究，特制订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优秀造价工程师、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监理工程师、勘察设计工程师考核认定管理办法。现公布如下：

申报及考核认定要求

一、优秀会员单位申报及考核认定要求

（一）按时按规定标准连续缴纳两年以上会费的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的会员单位。

（二）遵守和执行国家、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规定等。

（三）领导班子团结务实，廉洁自律，勇于创新，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责任感。

（四）管理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手段信息化，形成了企业文化。

（五）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六）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鼓励支持职工参加技术教育、有关论坛、研究课题,编写专业论著等。

（七）自觉维护行业利益，重视社会效益，没有出现有意提高、压低价格或提供虚假报告的行为，没有受过行政主管部门或我会的警告处分。

（八）已签订了《自律公约》，在佛山建筑诚信评价体系未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九）企业法人或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负责人未有因企业职务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严重的行政处罚。

（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十一）积极支持参与我会组织的活动，维护我会的利益。

优秀会员单位的基础分是400分，满分是500分，具体的加分标准：

1.受到国家级（包括住建部、中价协、中招协）表彰奖励的加5分；受到省级表彰奖励的加3分；受到市级表彰奖励的加2分。（不包括专业技术奖项），最高加10分。

2.积极参加社会的扶贫、慈善捐款捐物活动：（不限于我会组织的扶贫慈善活动)参与扶贫、慈善活动每次2分，参与扶贫、慈善活动连续三天或以上的可按每天1分计算；每年向社会累计捐款10万以上加10分，5万元以上加5分，4万元以上加4分，3万元以上加3分，2万元以上加2分，1万元以上加1分，3000元以上加0.5分；同一活动中同时参与扶贫、慈善活动和捐款捐物的只按其中一项进行申报；最高加10分。

3.积极派员参加区级以上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我会组织的课题研究、定额编制、授课等按参加时间一人一天加1分，最高不超过10分。

4.积极推动行业改革创新、有创新成果并被政府相关部门认可的，最高加10分。

5.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和会议，每次加2分，最高加25分。

6.佛山市行政区域内的工程项目业绩加分：造价咨询业务累计完成造价金额每3000万得1分；工程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单项造价金额1亿元以下，每项得2分，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每项得4分，5亿元以上每项得8分；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每完成每3个项目加1分，工程监理、工程勘察设计类业务每1个项目加1分，最高加35分。

二、优秀造价工程师申报及考核认定要求

（一）造价工程师需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两年以上，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处于有效期内。

（二）遵守国家、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誉。

（三）努力钻研业务，有丰富的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为行业的改革发展献计献策，对本行业有突出贡献。

（四）积极参加国家、省、市或本会造价规范、指导性文件、定额编制、调解纠纷、授课等工作。

（五）廉洁奉公，诚实守信，自觉抵制腐败行为，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记录，未受到投诉或处分。

（六）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我会的建设出谋划策。

（七）必须是本企业的在册员工。

优秀造价工程师的基础分是150分，满分是200分，具体的加分标准：

1.受到国家级（包括住建部、中价协、中招协）表彰奖励的加5分；受到省级表彰奖励的加3分；受到市级表彰奖励的加2分，（包括参加援建任务，受到有关部门行文表彰），最高加10分。

2.积极参加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我会的课题研究、定额编制、指导性文件、调解纠纷、授课等按参加时间二天加1分，最高不超过10分。

3.为行业或我会献言献策，提出有效的建设性建议，有创新观点，一经采纳，每条意见加1分，最高5分。

4.获得市级以上工程造价优秀成果3等奖以上的参与者，每个成果加2分，最高10分。

5.获得省级以上优秀论文奖，每篇获奖论文加1分，最高5分。

6.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活动，集体活动的每次加1分，单独个人的每次加2分，最高10分。
三、优秀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申报及考核认定要求

招标采购专业人员需从事招标采购工作五年以上。

遵守国家、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誉。

努力钻研业务，有丰富的招标采购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为行业的改革发展献计献策，对本行业有突出贡献。

积极参加国家、省、市或本会造价规范、指导性文件、定额编制、调解纠纷、授课等工作。

廉洁奉公，诚实守信，自觉抵制腐败行为，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记录，未受到投诉或处分。

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我会的建设出谋划策。

必须是本企业的在册员工。

优秀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的基础分是150分，满分是200分，具体的加分标准：

1.受到国家级（包括住建部、中价协、中招协）表彰奖励的加5分；受到省级表彰奖励的加3分；受到市级表彰奖励的加2分，（包括参加援建任务，受到有关部门行文表彰），最高加10分。

2.积极参加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我会的课题研究、定额编制、指导性文件、调解纠纷、授课等按参加时间二天加1分，最高不超过10分。

3.为行业或我会献言献策，提出有效的建设性建议，有创新观点，一经采纳，每条意见加1分，最高5分。

4.获得省级以上优秀论文奖，每篇获奖论文加1分，最高5分。

5.在招标采购行业改革中作出较大贡献，有创新成果，受政府相关部门认可的，加10分。

6.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活动，集体活动的每次加1分，单独个人的每次加2分，最高10分。

四、优秀监理工程师申报及考核认定要求
（一）监理工程师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两年以上（具体按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上的时间为准），并在本企业注册的监理工程师，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处于有效期内。

（二）遵守国家、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誉。

（三）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廉洁自律，无违法违规行为等不良记录，未受到投诉或处分，认真落实守法、诚信、公平、科学的监理基本准则。

（四）有较丰富的监理经验和组织沟通、协调能力，能妥善处理各建设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真履行“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及安全监理职责，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进行工程监理，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工作认真负责，带领现场监理人员团结协作圆满完成监理任务，业主满意。

（五）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我会的建设出谋划策。

（六）必须是本企业的在册员工。

优秀监理工程师的基础分是150分，满分是200分，具体的加分标准：

1.受到省级或以上表彰奖励的加5分；受到市级表彰奖励的加3分，最高加5分。（注：①表彰颁发单位包括建设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②表彰类型包括参加援建任务或受到有关建设主管部门行文表彰或行业协会表彰；③不同年度同一类型表彰可连续加分）。

2.担任监理的项目（本市企业在市内获得的业绩为有效业绩）：获得过省级或以上有关工程奖励，每个项目加5分；获得过市级有关工程奖励，每个项目加2分；最高10分。

3.担任监理的项目：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通报表扬，每3分/次；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通报表扬，每1.5分/次；最高5分，同一个项目受到不重复计分。

4.担任专家参加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或受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参加其他政府部门专家工作的，每人次加2分，最高10分。

5.为行业或我会献言献策，提出有效的建设性建议，有创新观点及成果，一经采纳，每条意见加2分，最高10分。

6.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活动，集体活动的每次加1分，单独个人的每次加2分，最高10分。

五、优秀勘察设计工程师申报及考核认定要求
（一）勘察设计工程师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或国家注册类工程师两年以上（具体按证书上的时间为准），注册类工程师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且证书处于有效期内。

（二）遵守国家、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誉。

（三）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廉洁自律，无违法违规行为等不良记录，未受到投诉或处分，认真落实守法、诚信、公平、科学的监理基本准则。

（四）有较丰富的设计经验和组织沟通、协调能力，能妥善处理各建设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进行工程设计工作，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工作认真负责，做到业主满意。

（五）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我会的建设出谋划策。

（六）必须是本企业的在册员工。

优秀勘察设计工程师的基础分是150分，满分是200分，具体的加分标准：

1.受到省级或以上表彰奖励的加5分；受到市级表彰奖励的加3分，最高加5分。（注：①表彰颁发单位包括建设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②表彰类型包括参加援建任务或受到有关建设主管部门行文表彰或行业协会表彰；③不同年度同一类型表彰可连续加分）。

2.担任勘察设计的项目（本市企业在市内获得的业绩为有效业绩）：获得过省级或以上有关工程奖励，每个项目加5分；获得过市级有关工程奖励，每个项目加2分；最高10分。

3.担任勘察设计的项目：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通报表扬，每3分/次；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通报表扬，每1.5分/次；最高5分，同一个项目受到不重复计分。

4.近5年参编过规范、导则或为行业或我会献言献策等：参编国家住建、省住建或行业协会的规范、导则、常见问题、疑难问题解析等的主要起草人（或主要编写人、审查人），每次（个）5分；参编每次（个）3分。参编佛山市住建局或行业协会的规范、导则、常见问题、疑难问题解析等主要起草人（或主要编写人、审查人），每次（个）3分；参编每次（个）1.5分。为行业或我会献言献策，提出有效的建设性建议，有创新观点及成果，一经采纳，每条意见加2分，最高10分。

5.担任专家参加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或受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参加其他政府部门专家工作的，每人次加2分，最高10分。

6.积极参加我会组织的活动，集体活动的每次加1分，单独个人的每次加2分，最高10分。

申 报 材 料

一、优秀会员单位申报材料

对应申报项目，填报《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申报表》。

企业主要业绩、技术力量情况说明。

（三）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四）获奖的证明材料。

（五）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捐款的证明材料。

（六）获得佛山市建筑行业企业诚信综合考核等级证明材料。

（七）参加国家或省组织的课题编写，定额编制、授课等的证明材料。

二、优秀造价工程师、优秀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申报材料
（一）《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优秀造价工程师申报表》、《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优秀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申报表》（一式1份）。

（二）参加国家、省、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我会组织的工作、会议、活动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获表彰奖励的证明材料。

（四）本人发表的学术论文、参与编写的书籍封面等复印件。

（五）个人本年度在申报单位连续12个月的参保证明
三、优秀监理工程师、优秀勘察设计工程师申报材料

（一）《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优秀监理工程师申报表》、《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优秀勘察设计工程师申报表》（一式1份）。

（二）参加国家、省、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我会组织的工作、会议、活动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有关个人、所监理（勘察设计）的项目表彰奖励或通报表扬等相关证明材料，其中所监理的项目需提供施工许可证和合同关键页，勘察设计的项目提供合同关键页。

（四）个人本年度在申报单位连续12个月的参保证明。

考核认定程序

（一）符合申报条件的会员单位和造价工程师、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监理工程师、勘察设计工程师均可按通知要求的时间提交申报资料。

（二）优秀会员单位原则上不超过会员单位总数的20%；每家企业的优秀造价工程师、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监理工程师、勘察设计工程师的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在册造价工程师、招标采购专业人员、监理工程师、勘察设计工程师人数的10%以内。

（三）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如发现虚假材料，将取消当年和下一年度的申报资格。除特别说明，所申报材料发生时间均为考核年度内（上年度申报截止时间至本年度申报截止时间）。
（四）我会将组织考核工作小组对申报的资料进行审核，考核工作小组须采取回避制度。经考核认定的优秀会员单位和个人在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向社会公布。

（五）经考核认定的优秀会员单位、优秀造价工程师、优秀招标采购专业人员、优秀监理工程师、优秀勘察设计工程师由协会授予牌匾或证书奖励，并记入单位或个人的诚信档案，报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六）优秀会员单位、优秀造价工程师、优秀招标采购专业人员、优秀监理工程师、优秀勘察设计工程师均为每年度认定一次，申报时间在每年的11月-12月。

（七）申报认定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